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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市建函〔2020〕60号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玉溪市第五届

人大三次会议第J20200170号建议的答复

刘云寿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对城区公共厕所管护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感谢您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关注。城市的整洁有序，离不开对城市的有效管理；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支持；对您的建议，我们表示感谢。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对城区公共厕所管护的建议很好，经调查，根据部门管理职责，玉溪市江川区城管局主要负责管理由江川区住建局在主要道路和广场上所建的城市公厕。上级部门指定由区城管局管辖的公厕共有9座，大街街道三个社区内的公厕均未纳入管理范畴。建议中所提到的区城管局所属事业单位区环卫站拨付过江川区大街街道三个社区每座公厕2万元的补助经费，是因江川区财政局基于公厕免费政策，曾将2016年下半年和2017年社区公厕管理补助经费拨到区环卫站，经区住建局和区城管局同意，区环卫站按标准把公厕管理经费划拨到三个社区。自2018年起财政没有下达相关经费到环卫站，且环卫站也没有对资金进行二次分配的权利，所以，区城管局无法对社区公厕进行补助。

至于公厕用水、用电优惠政策的建议，目前计划出台的《玉溪市城镇公共厕所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二十三条规定供水、供电单位应当保障公共厕所水、电供应，旱季缺水的城市、镇区应当配备备用水箱等方式保障水源供应。水电价格应当按照居民用水用电标准收费标准执行，不得擅自停水、停电，影响公共厕所正常使用。已经明确按照居民用水用电标准收费标准执行。

玉溪市其他县区也存在类似情况，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解决这类问题，牵头起草《玉溪市城镇公共厕所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五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是公共厕所建设管理的责任主体，全面统筹公共厕所规划、建设、运行维护管理工作，并负责建设管理所需经费保障。《玉溪市城镇公共厕所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已经按照程序报市政府，今年内可实施。实施后我们将根据规定督促各方严格执行，力争改变现状。

[image: image2.wmf]再次感谢您对玉溪城市建设、管理工作的关心支持，您的关心支持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最好动力！希望你们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帮助城市建设管理工作！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10月9日
（联系人及电话：杨 杰  18908777171）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市政府办。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10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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